
一、 目的：

為增加醫病雙方之溝通機會，促使瞭解，以維持醫病關係之和諧，減少糾紛訟

源，由本縣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，協助醫療爭議案件之調處。惟調處過程不就

醫療爭議作成有無過失之鑑定意見，調處不成立者，得依法訴請司法機關裁

判。

二、 流程：

臺東縣衛生局醫療爭議調處流程
102.09.10修訂

 醫療爭議申請調處，應以書面為之，為珍惜資源，本局受理同一案件之
調處以一次為原則，如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，則不再受理調處，請當事

人靜候司法裁決。

向本局索取或自本局網站（便民服務/表單下載/醫政
科項下）下載「台東縣衛生局受理醫療陳請、爭議案件調
處申請表」

承辦單位：本局醫政科（方小姐）

聯絡電話：089-331171轉 356；傳真：089-342082

寄（送）填妥之申請表至本局
（95043台東市博愛路336號）

於收件即當面說明或電話、e-mail回應

衛生局調閱相關資料

聯繫及安排調處日期
（函知委員、聲請人、對造人）

進行調處

公文函知調處結果

30天內
內

調處後10天內

作業天數

3天內

收件

初步回應

通知雙造
調處日期及處所

函知結果

完成調處

無爭議案逕函覆

陳情人接受

結案

是

否

10天內

SO4
SO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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